
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协同外围管输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和省生态环境厅《关于生态影响类建设项目环保验收主体的复函》（苏环函〔2019〕

13 号）等规定，2023 年 10 月 12 日，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召开了“江

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协同外围管输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会。

会议由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建设、运营单位）、中国南海工程有限公

司（施工单位）、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验收调查单位）等单位代表及三

名专家组成验收组，验收组组长由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环保部副总经理

钱广俊担任。 

验收组听取了相关单位的情况介绍，经现场勘查、查阅相关验收资料后，依

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

其审批意见等相关要求对本项目污染防治设施进行了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形

成如下自主验收意见：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江苏瑞恒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产业协同外围管输项目位于连云港石化产业

基地，途经陬山路、港前大道、石化七道，新建管道长度共 17600m，包括与江

苏斯尔邦石化有限公司之间的丙烯管道 4000m，与盛虹炼化港口储运有限公司之

间的苯管道 2200m，与连云港石化有限公司之间的氢气管道 3500m、乙烯管道

3500m，与江苏瑞兆科电子材料有限公司之间的液氯管道 850m、液碱（32%）

管道 840m、盐酸（32%）管道 530m、双氧水（50%）管道 1650m、盐酸（20%）

管道 530m，本项目管道依托石化基地四期五期管廊敷设，不新增用地，不涉及

钢结构及混凝士结构工程。 

本次验收项目实际投资额 3424.42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25 万元，占实际投

资的 6.6%。 

（二）建设过程及环评审批情况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1 年 12 月 8 日获得国家东中西区域合作示范区

（连云港徐圩新区）环境保护局批复（示范区环审〔2021〕22 号），于 2021 年

12 月开工，2022 年 10 月完工，2023 年 9 月开展验收工作。 

（三）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管输项目整体工程及项目施工期环保设施落实情况和对生



态环境、声环境、水环境、大气环境的影响。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建设内容与环评报告表一致，无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情况 

（一）废水 

项目施工期产生的试压废水依托厂区现有废水处理设施，对废水进行必要的

分类收集，预处理后达标排放；本项目不独立设置生活区，不新增生活污水。 

（二）噪声 

项目施工现场采用低噪声施工机械，并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三）废气 

项目施工现场采用临时施工围挡等防尘措施。 

（四）固废 

项目施工阶段产生的废焊材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废油漆桶、废油漆刷收集

后由建设单位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

理。 

危废暂存依托建设单位厂区现有已建 520m2 危废库。 

（五）生态保护及水土保持 

项目施工期管线依托园区管廊敷设，不涉及钢结构及混凝士结构工程。 

（六）环境风险防范 

项目施工期建立施工质量保证体系、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空气试压试

验、选择有丰富经验的单位进行施工，开展施工监理，焊接时选择空旷地带，由

专业的施工团队设计专业的焊接流程，焊接区域远离易燃易爆管线，严防碰到其

他管道等。 

项目营运期建设单位将本次管线项目纳入企业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公司调

度室负责管线巡视；设置乙烯、液氯等化学品管线的切断阀和流量计，并受 DCS

室操作控制，紧急情况时，系统自动切断管线输送；做好与园区及相关企业安全

环境应急联动。 

四、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效果 

根据江苏智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

结论： 

（1）生态环境影响 

项目管道及其他工艺部件均为预制件和成品设备，运至现场的管道为已完成

涂漆管道，运至现场后均采用焊接及法兰连接方式进行，完成无损检测和强度测








